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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竞争与反垄断规制

  以3Q反垄断诉讼为视角   

张江莉*

摘 要 平台竞争是当下互联网竞争的主要形式。互联网应用平台通过技术接口链接多

端客户和补足产品,在不同的产品和客户群之间进行交叉补贴以获取总体的利润。在平台经

营模式下,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在平台接口层面、应用层面分别或者综合地展开。腾讯与奇虎的

“3Q大战”,是一场典型的互联网平台之争。从平台竞争的视角来分析和评价3Q反垄断案十

分重要。对QQ产品性质和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腾讯的市场力量的评估,以及如何在平台商

战中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问题,值得我们在反垄断执法中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关 键 词 互联网平台 竞争 3Q诉讼

2010年底“3Q之战”爆发之后,奇虎公司与腾讯公司之间经历了一系列竞争法上的

诉讼。2012年4月,奇虎公司针对腾讯公司发起的反垄断诉讼在广东省高院开庭公开审

理。奇虎认为:腾讯公司在2010年3Q大战期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发布《致广大 QQ用

户的一封信》,明示禁止其用户使用奇虎公司的360软件,否则停止 QQ软件服务;拒绝

向安装有360软件的用户提供相关的软件服务,强制用户删除360软件;采取技术手段,

阻止安装了360浏览器的用户访问 QQ空间,在此期间大量用户删除了奇虎公司相关软

件;将 QQ软件管家与即时通讯软件相捆绑,以升级 QQ软件管家的名义安装 QQ医生。

以上行为构成限制交易和捆绑销售,损害了竞争,因此向法院提出判令腾讯停止滥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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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支配地位、赔礼道歉并赔偿奇虎公司1.5亿元的请求。〔1〕2013年3月,广东省高级人

民法院判决原告奇虎公司败诉。2014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该案二审宣判,维

持了原判。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虽有不当之处,但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适

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虽部分成立,但不影响裁判结果。

3Q反垄断诉讼对于互联网时代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具有特别的意义。与以前的“人人

诉百度”、“联动诉卓越”等案件不同,3Q反垄断之战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真正势均力敌

的一场诉讼。奇虎公司和腾讯公司都是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在互联网知识、平台技术和诉讼能

力上旗鼓相当,双方在诉讼中都聘请了极具实力的律师团队和专家证人,对涉案问题进行了专

业化的辩论。在判决中,法院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讨,详细分析了互联网竞争背景下的相关

市场界定、垄断力量的判定以及市场力量滥用等问题,充分探讨了互联网产业竞争不同于传统

产业竞争的特征,提出了《反垄断法》在互联网领域实施时所需要特别关注的要点。判决具有

很高的理论价值。3Q反垄断诉讼涉及到了互联网竞争中多方面的问题,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

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将从平台竞争的角度对该案进行分析。奇虎与腾讯这一场

诉讼,产生在互联网平台竞争的背景之下。3Q之争,不是一场普通的互联网企业的竞争,而是

一场互联网应用“平台之争”。平台竞争是当下以及未来互联网竞争的典型模式,剖析3Q案

对理解互联网平台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一、互联网时代的平台

平台竞争是当下互联网竞争的主要形式。我国的互联网应用平台经营模式已经普及,各

大互联网企业都先后宣布进入平台战略时代。互联网经济的很多特征,例如网络外部性、消费

者黏性、网络的兼容性和标准性等,〔2〕也通过互联网应用平台经营模式而得以充分显示和发

挥。剖析3Q反垄断案,首先应当对“平台”进行深入了解。人们从不同的维度和层面对平台

进行描述和界定。综合各种文献,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理解平台。

(一)平台的多端维度

平台是不同用户端点的交互空间,往往与双边市场联系在一起。〔3〕产业经济理论着重

通过对双边市场的界定来阐释平台,或者通过平台来阐释双边市场。〔4〕双边市场指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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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不同但相互之间存在关联性客户群的市场。〔5〕互联网应用平台产业是具有双边市

场特征的产业。这种产业不是由一类企业作为供给方和一类用户作为需求方所构成的

单边市场,而是通过运营商提供平台和应用服务,两类或者多类用户通过平台实现交换

的双边市场或者多边市场。〔6〕反过来,双边市场也被定义为一种向两个不同终端的用

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平台,该平台试图对于每种不同的终端用户设定价格来“使得双边

处于同一平面(board)”。〔7〕例如,QQ作为一种交互空间,能够连接不同的用户、广告

商、游戏商等等。

在平台经济学的定义中,平台被认为本质上是一种交易空间或者场所,可以存在于现实世

界,也存在于虚拟的网络空间。该空间引导或者促成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并且通过收取

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引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实现收益最大化。〔8〕这种界定主要

是从市场交换的角度展开的,是经典经济学领域所涉及的“市场”概念的外化。〔9〕

还有学者综合双边市场、平台空间和平台技术,对平台进行了更为综合和全面的界定:平台

是建立在海量端点和通用介质基础上的交互空间,它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机制促进海量端点之间

的协作与交互。〔10〕按照此概念,平台具有三个基本要素:海量端点,交互空间和通用介质。〔11〕

(二)平台的产品维度

在对于平台的描述中,多端客户是理解平台的一个必要的、核心的内容,但平台所联接和

维系的,不仅仅是客户端点,它还联接并维系着一系列产品。

从平台系统本身与平台上的应用产品关系看,平台是一种通过技术接口,“由多个相

互依赖的部件组成的不断发展的系统,构成平台的每一个部件都可能被独自创新”、〔12〕

“服务与产品相结合的体系”、〔13〕“各种工具、编程与信息模型、辅助性的软件运行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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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技术”。〔14〕韩国学者将平台比作“八音盒”,用以描述在有共享部分的基础配置之

上的不同产品的组合。〔15〕例如,仅仅在 QQ菜单上,其聚合的产品组就包括游戏、宠物、

音乐、视频、团购、杀毒、购物,而通过安装 QQ还有可能附带安装搜索引擎带来广告流量

等等。同样的,随着360免费杀毒软件的安装,安全浏览器、安全桌面、搜索引擎等产品

均相伴而来。这些产品组合,某些研究中将称其为“互补产品”。〔16〕但为了区分于经济学

上的“互补品”,称其为“补足品”更为适当。“补足品”围绕着某一类核心应用产品而创建。例

如对于微软公司的核心产品 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大量的各种 Windows兼容应用软件都

属于核心平台产品的补足品。在平台经营中,补足品越多,整个平台的价值就越高。使用补足

品的人数越多,补足品制造商也就越愿意生产更多的补足品,继而会刺激更多的消费者购买和

使用核心产品,从而进一步激励更多的补足品创新,进而形成良性循环,〔17〕形成所谓的“交叉

网络效应”。〔18〕

(三)平台的技术维度

平台不仅联接着不同的客户端点,也联接着不同的产品组合,因此,从技术上讲,平台是一

种技术接口。从客户端联接层面看,平台作为一种通用介质,是一种把海量端点联接起来的网

络要素,它可以是一个物理传输网络,或者是一种通用接口,一套标准或者是一组数据。通用

介质的作用还在于使两端点得以连接,形成物理的、虚拟的或者虚实兼备的网络。〔19〕从产品

组合技术上讲,平台的运作依赖于运用平台标准或接口而研发、应用互补产品和服务。应用需

要在平台上安装、运行;平台则是承载各种应用的基础。例如,索尼的PS游戏系统可以被认

为是一种应用,只有专门为它设计的程序才能运行;浏览器和多媒体播放器也是如此,它们需

要与平台系统 Windows视窗互相兼容才能正常运行。同样,QQ菜单上聚合的一系列产品也

是通过共同的接口介质连接在一起的。平台的技术本质就是平台标准或接口,平台的运行就

是针对该标准来发展相应的应用产品并通过用户接口来培养用户经验。平台的逻辑标准和应

用设施层是密不可分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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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平台竞争的基本模式和竞争层面

(一)互联网平台竞争的基本模式

平台的三个维度是相互交织的。例如,对于 QQ而言,在用户维度上,它连接了各个

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影响的客户群:免费使用 QQ各种应用服务的客户,收费进行广告、发

布游戏的客户,等等。这些不同的客户群使得 QQ成为一个双边平台,而且具有交叉网

络效应,即一方用户数量的变化,会影响另一方用户价值和数量的变化,而且这种影响是

相互的、持续的。QQ通过一定的接口标准,聚合多种产品组合,通过免费服务集聚海量

端点,并通过收费服务补贴免费服务的成本,并进一步吸引免费使用搜索引擎的用户数

量,通过交叉网络效应吸引更多的商户接受收费服务,获得更多的利润。平台的各个维

度上的含义都对平台竞争具有重要的影响。平台用户端点、应用产品、技术接口的关系

可以通过下图来表示:

在互联网的平台竞争中,企业要获取竞争优势,也必须从平台的这三个维度来展开。从用

户的维度看,企业首先需要的是巨大的客户端数量,也需要单边、双边甚至是多边的用户。多

元的客户端类别,尤其是巨大的客户端基数,有利于企业通过平台推出多种产品,并通过适当

的价格策略来获得整体上的盈利。其中,免费模式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对特定

产品的免费提供,企业可以吸纳到更多数量的客户端,并通过在其他产品或者销售环节收费的

方式来获得整体上的盈利。而先期的免费产品也能够吸纳更多的平台客户端,从而为进一步

的收费创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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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竞争中的策略囊括了各种形式免费方法。〔21〕从根本上看,这些盈利模式基

本上都是在平台所提供的核心产品和补足品之间进行补贴的结果,无论付费方是哪一方。正

如安德森所指出:世界就是一个“交叉补贴”的大舞台。〔22〕从“交叉补贴”的对象来看,我们可

以简单地将“补贴”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同客户群体之间的补贴,例如百度对使用搜索一方提供

免费服务,但对竞价排名的企业收取费用;另一类则是不同产品之间的交叉补贴,例如新浪既

提供免费邮箱服务,也提供收费邮箱服务。

在3Q之争中,奇虎和腾讯之间的利益之争,也正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客户端,进而顺利

进行产品间的交叉补贴,最终获得盈利。3Q之争,是典型的平台之争,其体现出的特点是,

双方争夺的不是特定产品市场中的市场份额或者客户,而是各自平台所有产品组合整体的

客户端基础。双方矛盾冲突的爆发是因为腾讯推出了杀毒软件,侵占了杀毒软件的市场份

额,最终侵蚀了奇虎主要的客户端基础;〔23〕同样的,腾讯通过免费提供 QQ软件在客户电

脑上建立平台基础,腾讯杀毒软件“QQ电脑管家”是该平台向用户提供的补足品之一,腾讯

借助已有的客户端平台推广其杀毒软件,则是通过增加补足产品而增加平台综合吸聚能

力,收纳更多客户端点。冲击杀毒软件市场仅仅只是双方利益冲突的表面现象,而更深层

次的矛盾在于,腾讯侵蚀了奇虎免费经济盈利模式的平台基础,使得奇虎面临客户端大量

流失的危险,奇虎丧失的将不仅仅是杀毒软件市场的份额,而是面临整个平台及附属的产

品组合的整体倾覆。奇虎的回击也是针对腾讯平台的:奇虎宣称腾讯窥探用户隐私,旨在

从整体上减少腾讯用户;奇虎发布“QQ电脑保镖”,其11项主要功能将使得 QQ除了用户

个人的好 友 关 系 之 外,其 他 的 产 品 线 几 乎 都 会 受 到 影 响,从 而 使 QQ 变 成 一 只“裸 企

鹅”,〔24〕使其完全无法通过其他产品的补贴来为平台盈利。可见,在平台竞争中,企业通过

增加补足品争夺平台客户基数,打击对方的手段也包括减少对方客户基数或者破坏对方产

品间的互补机制。而腾讯最后向其平台用户发出“二选一”的要求,其所利用的正是客户对

于其平台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是基于平台整体产品组而不是单纯基于杀毒软件市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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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例如克里斯·安德森在《免费! 为什么商业未来是零元》中将免费商业模式总结为直接交叉补贴(di-
rectcross-subsidies),第三方市场(the3-partymarket),免费加收费模式(freemium),非货币性市场(non-monetary
market)四种;而韩国学者罗俊皓根据消费者是否支付费用和业务相关者的数量这两重标准,将免费经济的盈利

模式分为业务重定义型、赞助者型、价值转移型、共享促进型四类。参见(美)克里斯·安德森:《免费:商业的未

来》,蒋旭峰、冯斌、璩静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页23-30;罗俊皓,见前注〔16〕,页67-68。
同上注,页20。
奇虎的经营模式是通过免费提供360杀毒软件而在客户电脑上建立平台基础,获得海量端点,

并进一步提供其他补足品,通过交叉补贴来获得利益。
例如,“QQ电脑保镖”能够过滤 QQ软件广告弹窗,让聊天更清爽;清理 QQ垃圾,包括 QQ影

音、QQ音乐等 QQ周边软件,清除冗余和临时文件;禁用侧边栏不必要的面板,让 QQ界面看起来不再繁

琐,运行更流畅,导致腾讯的邮箱、微博、钱包、QQ空间、今日要闻都可能被禁用;等等。这将导致腾讯各种

平台组产品的整体丧失,一方面丧失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减弱腾讯平台的吸聚力。参见李晓明:“3Q大战:
谁动了谁的奶酪”,《销售与市场(渠道版)》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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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时通讯应用市场上的力量。

(二)互联网平台竞争的层面

具有海量端点、补足产品和技术结构的平台,放在反垄断规制的视角下,必须要注意其产

品维度。平台竞争的产品层面,可以根据平台(接口)系统和系统上安装的应用软件之间的相

互关系,分为三类:独立的平台(接口)产品;应用产品;“平台(接口)+应用”综合产品。平台竞

争可能会在不同层面展开。

1.平台(接口)层面的竞争

正如前文所言,从技术上看,作为用户端点和应用产品连接点的平台,其本质是平台标准

或接口。平台在本质上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而这种空间接口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的。

平台技术接口有时候会具有独立的产品形式,这就形成所谓的平台软件产品。我们使用

某种软件产品往往需要某种系统,这系统不仅能运行软件产品中随附的软件也能运行事先安

装在系统中的其他软件。例如,应用软件需要使用事先安装的系统软件(如浏览器和windows
操作系统)。因此,使用一种软件可能有一个前提,就是需要获得另一种事先安装的软件。这

种需要事先安装的软件被称为平台软件。〔25〕运行在平台软件基础之上的则是应用软件。在

微软案中,Windows操作系统是一款纯粹的平台产品,其功能单纯是为了承载其他应用程序

而存在;同时它也是独立的,用户在选择电脑系统时,也不存在“多属行为”,即同时选择两个以

上的操作平台,这使得微软审判案中法院得以通过计算个人PC的安装比例来计算市场份额

考虑微软的平台垄断力。〔26〕

但有时候,平台接口技术难以形成独立的产品存在形式,而仅仅是具有抽象特性的技术接

口。平台的竞争可能体现为抽象的技术层面上的竞争,即标准竞争。这不同于普通的产品的竞

争,而是一种知识产权竞争。知识产权法通过授予专利权或者版权的形式,赋予技术发明人及创

造性作品的作者一项有限期专有权,使得权利人具有排他的对世权,由此达到无形产品市场投资

激励的目的。〔27〕作为知识产权,平台技术标准的使用在构成滥用时,会引起反垄断法的干预。

2.应用产品层面的竞争

应用软件运行在平台软件的基础之上。例如各社交网站中的即时通讯工具就是搭载在各

个社交网站平台之上的。而不同的应用软件可能由共同的平台接口来链接,并且围绕平台接

口形成“补足品”组合,能够增加平台整体对海量端点的聚合力。例如,微软通过开发IE浏览

器、Office办公系列软件、Outlook等补足品应用软件,来增加 Windows系统的整体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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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AndrewChin,“AntitrustAnalysisinSoftwareProductMarkets:aFirstPrinciplesApproach”,

HarvardJournalofLaw & Technology,27(Fall,2004).
参见郭建安:《微软讼案 美国诉微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303,389,393。

RichardA.Posner,EconomicAnalysisofLaw (7thed),WoltersKluwer,2007,p.367,转引自Sand-
eepVaheesan:Revivinganepithet,“ANewWayforWordfortheEssentialFacilities”,UtahL.Rev,942(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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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28〕腾讯公司则通过QQ浏览器、QQ游戏、QQ医生等软件来增加QQ平台的聚合力。

作为一款单独的应用产品,如果失去了平台的支持,是非常容易在竞争中被取代的。在平

台竞争时代,多种应用产品通过平台接口维系在一起,充分发挥其对于平台的附加值,和平台

一起作为整体在竞争中保存下来。

3.“平台+应用”产品层面的竞争

平台的技术接口,有时候既不形成独立的平台产品,也不单纯以技术标准形式参与竞争,而

是依附于某种应用功能,使得该应用产品成为“具有平台接口功能的应用产品”;并进而连接其他

应用产品和双边用户。而平台的客户,也往往选择多个平台,即使对于同一应用的使用,客户也

可能存在“多属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因为平台技术接口所附着的应用而认为存在某种

独立的“平台”产品或者“平台市场”,也无法依据这样的“平台”来认定相关市场和市场份额。周

鸿祎曾指出互联网平台可以是即时通讯,可以是搜索,也可以是安全(软件),而法院称互联网应

用平台的核心产品或者服务各不相同,不能认为不同的互联网平台彼此可以有效替代,〔29〕其原

因即在于此。但作为“具有平台接口功能的应用产品”,其可以构成“具有平台性质的即时通讯/

搜索引擎/安全软件产品”产品界限的相关市场,而不是某种单纯的“应用产品”市场。

三、互联网平台竞争对反垄断规制的影响

(一)免费经营模式带来的挑战

平台的免费竞争通过不同客户端群体之间、不同产品之间“交叉补贴”最终获得整体上的利

益。免费产品的提供为SSNIP分析方法的使用带来困扰。SSNIP(假定垄断者测试)思路,是人

们可以借助经济学工具分析所获取的相关数据,确定假定垄断者可以将价格维持在高于竞争价

格水平的最小商品集合和地域范围,从而界定相关市场。在平台竞争中,免费竞争导致非价格竞

争比价格竞争更加重要,因此,很难在互联网行业顺利地使用SSNIP分析。免费竞争对用户转

移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平台的产品组合中,免费产品吸聚用户端点,在此基础之上的收费

产品的涨价,会因为交叉网络效益以及消费者粘性的存在,用户不会轻易地完全放弃一个平台而

转向另一个平台。但另一方面,如果免费产品本身发生质变,哪怕是涨到1分钱,也会导致免费

竞争模式的崩溃,用户大量逃离。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互联网领域中,在品质上的竞争大于在价

格上的竞争,SSNIP方法中的5%的测试法无法导致消费者作出替代选择。〔30〕

(二)双边市场带来的挑战

双边市场增加了需求替代分析的难度。在双边市场中,一边市场的价格变化不仅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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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加威尔,见前注〔12〕,页135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粤高法民三初字第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

判决书(2013)民三终字第4号。
参见王先林主编:《中国反垄断法实施热点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33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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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边需求的变化,同时还会导致另一边市场需求的变化。这反过来将导致市场中所有平台相

对和绝对的规模发生变化,进而引发进一步的问题。这时,如果仍然从单边市场的角度来分析

相关案件,必然会使相关市场的界定过窄。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区分所涉主体的不同消费群体

和可能的竞争对手,然后再区分出为这些消费者服务的不同商家。双边市场的界定极为复杂,

在国际上也没有形成通行的认定标准。〔31〕2010年著名的“人人诉百度”一案通过需求替代界

定了相关市场,〔32〕随后,针对搜索引擎的双边市场特性,学者撰文指出了该案相关市场界定

的不完备性。〔33〕对于需求替代方法在平台竞争中的失灵,可以通过更加注重供给替代的方

法来弥补。事实上,在奇虎和腾讯的反垄断案中,法院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在进行需求替代分

析的同时,充分考虑了供给替代。〔34〕

(三)平台产品维度带来的影响

平台通过共同的接口,联系一系列的补足产品,这是平台“交叉补贴”经营模式的产品基

础。平台竞争必须要通过大量的补足产品吸聚用户端点,从而完成盈利计划。平台产品的这

种经营方式,带来首要的竞争效应就是杠杆效应。

传统上,杠杆作用通常被解释为企业利用其在一个市场上的垄断力量来获得另一个

市场上的垄断力量。杠杆作用常常被用来证明搭售、捆绑等行为的反垄断违法性,强调

搭售能够使垄断者获得比一个产品的垄断利润更多的利润。例如,在微软案中,微软被

指控“使用操作系统市场中的杠杆,获得浏览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因而将显著的浏览器

市场份额,从网景转移到微软”。但华盛顿特区法官杰克逊(Jackon)驳回了关于杠杆理论

的诉讼请求,理由在于“微软即使垄断了浏览器市场也并不能获得额外的垄断利润”。这

意味着需要出现限制市场产出引起消费价格上涨的后果才能判定杠杆效应。〔35〕但杠杆

理论的发展使得对杠杆效应的理解获得了拓宽。例如,提高竞争对手成本理论(Theory

ofRaisingRival’sCost)产生之后,人们认为,企业延伸自己的垄断力量,不一定是直接为

了获得另一个市场的垄断利润,而可以是获得其他方面的利益;或者可以在一定时间段

内放弃短期利益,而准备收获长期利益。〔36〕

从这个角度看,平台竞争中的杠杆或者传导效果容易在补足的产品组中展开。在平台经

营模式中,不同的应用安装通过共同的兼容接口标准联系在一起,这些补足品分别属于不同的

相关产品市场。产品组合中一个产品市场中的市场力量,能够借助共同的接口得以传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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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35〕

〔36〕

李剑,见前注〔5〕。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高民终字第489号。
李剑,见前注〔5〕。
见前注〔1〕。
参见邓峰:“杠杆、传导与中国反垄断法的定位”,《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
李剑:“反垄断法中的杠杆作用:以美国法理论和实务为中心的分析”,《环球法律评论》2007

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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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杠杆作用,经营者能够借助一个市场上的力量来获得另一个市场的网络效应,即便短期内不

能实现两个市场的垄断利润,也可以在未来得到更多的利益。平台竞争中,杠杆效应或许在经

济效果上是无害的(例如不会导致消费价格的上升这样的恶性经济效果),但的确能够传导市

场力量或者使经营者获得市场优势。在奇虎和腾讯的纠纷中,根据《互联网行业垄断情况调查

对策研究报告》,〔37〕2010年腾讯在即时通讯市场上就已经获得了76%的市场份额,由于腾讯

的产品组合拥有共同的用户,其在即时通讯市场上的市场力量,可能会传导至其他产品市场,

例如杀毒软件市场。这正是3Q战争的起源。〔38〕

(四)平台的用户维度带来的影响

与传统竞争相比较,在平台竞争中限制网络效应的行为对竞争的危害更大。平台竞争主

要围绕网络规模展开,关键在于争夺用户。用户越多,网络对用户价值越大,则会有更多用户

加入网络,从而形成正反馈。在应用层面,容易形成限制竞争者网络效应的行为,既包括因杠

杆效应形成的搭售和捆绑,也包括独家交易、向相对人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这些行为的共

同特点在于,由优势企业向其交易相对方实施行为,并且该优势企业在相关市场上不见得已经

具有“支配地位”,这类行为更多地是一种“谋求垄断”的行为。〔39〕

以独家交易为例,独家交易指优势地位企业对它的贸易伙伴规定的强制的独特性义务,只

能与其进行交易而不能与其竞争对手进行交易,其后果是使优势地位企业的竞争对手受到实

质性的排除,因此要受到反垄断法规制。网络经济中企业强迫贸易伙伴与其进行独家交易正

是为了限制竞争对手网络规模的发展,而使冒尖现象发生在自己一方。独家交易协议带来的

冒尖效应会使得具有一定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进一步强化其市场力量,真正获得市场支配地

位,从而将竞争对手消灭在这个“只有零和一”的战场之中。由于企业市场力量的获得是因为

其限制了竞争对手网络规模的扩大而不是因为消费者认为其技术更优秀,平台竞争中独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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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38〕

〔39〕

互联网实验室:《中国互联网行业垄断状况调查及对策研究报告(2010综合研究报告)》,页12,见ht-
tp://wenku.baidu.com/link? url=SPHSQflrJA3CIdeuG_rg8DOLwXT-ZInE-B7kKyBjxFgf9Yd5RK5mV1UjvsN6-
UgNzKqwDkt475HKUGEGhhpmubMuV9E8NbAP0qWnfDh2Cju,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6月20日。

除了3Q大战之外,类似的案例还有3B大战:2012年奇虎360低调推出综合搜索,8月21日起,

360自主搜索引擎替换谷歌,成为360网址导航的默认搜索引擎。在一些版本的360浏览器搜索框中,360搜

索也被设置为默认搜索引擎。Hitwise数据显示,360综合搜索上线仅五日访问量份额就近10%,仅次于百度

位居网页搜索第二位。尽管这一数据的真实性受到同行的怀疑,但360搜索引擎发展迅速是不可争辩的事

实。在搜索引擎服务领域中,奇虎能够迅速崛起,主要是凭借360强大的安装基础。奇虎凭借免费推出360
杀毒软件成为仅次于腾讯的全国第二大客户端,奇虎360拥有360安全浏览器、360保险箱、360杀毒、360软

件管家、360网页防火墙、360手机卫士、360极速浏览器等系列产品。在安装360杀毒软件的同时,会自动附

带运行360安全浏览器,而360浏览器则自动默认360搜索引擎。这正是“一站式服务”客户端的巨大杠杆效

应。关于“3B大战”的信息,参见“百度百科”和“搜搜百科”。
美国《谢尔曼法》第2条规定:“任何人垄断或谋求垄断,或与他人联合、共谋垄断州际间或与外国

间的商业和贸易,是严重犯罪。”SeeTheShermanAntitrustAct(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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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危害大于传统经济。美国反垄断法上的“任天堂”一案充分体现了这一立场。〔40〕同样

地,搭售、捆绑、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例如3Q案中的二选一)都是通过同样的方法来增强

市场力量、谋求垄断的。这一类行为在平台竞争中值得特别注意。

四、3Q反垄断诉讼中的几个问题

腾讯与奇虎之间的竞争,是一场典型的互联网应用平台之争。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3Q

大战”的整个过程:在“3Q”大战爆发时,腾讯QQ和奇虎360是当时国内第一大和第二大客户

端软件。腾讯和奇虎均按照平台经营模式进行发展:腾讯借助QQ将业务扩展到网络游戏、新

闻门户、电子商务、电子邮件、影音、播放等领域;360公司于2006年推出主打互联网安全的

“360安全卫士”软件,推出免费杀毒软件,并将业务延伸至浏览器等领域。腾讯与奇虎凭借免

费的QQ和杀毒软件,集聚了大量的客户端基础。当腾讯的产品维度延伸到杀毒软件领域,即

腾讯推出QQ医生、升级为“QQ电脑管家”并借助QQ进入用户终端时,腾讯就侵蚀了奇虎的

客户端基础。奇虎为了保有自己的客户端数量,则声称“QQ窥探隐私”,并推出“360扣扣保

镖”安全工具。该软件号称能够阻止QQ查看用户隐私文件、防止木马盗取QQ以及给QQ加

速,过滤广告等功能。“QQ电脑管家”事实上阻断了腾讯的其他应用与QQ平台的联接,使得

QQ的平台功能丧失,而成为一只仅具有免费聊天功能的“裸企鹅”,这将导致腾讯的平台经营

模式彻底毁灭。腾讯进而采用了“二选一”的激烈手段。

前述平台经营模式和平台维度对于竞争和反垄断分析的影响,同样反映在3Q之争中,包

括相关市场的界定,垄断力的确定,对搭售、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等垄断行为的认定等等。在

判决中,法官对互联网竞争进行了深度分析,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和意见。而下文将

集中从平台竞争的角度,对案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评述。〔41〕

(一)QQ的性质与相关市场的界定

在奇虎和腾讯的反垄断诉讼中,首要的问题是界定相关市场。QQ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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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任天堂在19世纪80年代推出了其游戏系统 NES(NintendoEntertainmentSystem),并开发出超级

马莉等游戏(这些游戏只能运行于 NES)。任天堂通过这种排他性策略和借助网络经济效应获得了市场优势地

位,迅速超过 Atari成为行业领导者。1987年,任天堂通过技术手段迫使其他独立的游戏开发者在两年之内开

发的游戏只能运行于 NES而不能运行于其竞争对手 Atari和世嘉的系统,这种强加给其合作伙伴的义务带来

了两个结果。首先,游戏开发者不会为了让游戏运行于其竞争对手的系统而放弃任天堂的用户安装基础,任
天堂的排斥行为导致 Atari和世嘉的系统吸引力减弱,从而使整个市场都倾向于它。其次,这种独家交易又

会影响消费者预期,使任天堂这个市场领导者受益。以上两点,大大加强了任天堂对相关市场的控制。导致

进入者难以进入这一市场,也增加了消费者负担,因为使用 Atari和世嘉游戏系统的消费者要想和朋友玩一

样的游戏,就不得不购买任天堂的游戏系统。在任天堂被提起反垄断诉讼并放弃这一策略后,它对相关市场

的控制才得到放松。参见张小强:《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规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136-138。
本部分关于判决的内容均来自3Q诉讼案两审判决。见前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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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具有何种功能,在平台竞争模式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些问题都影响到相关市场的界定。

QQ在性质上到底属于“平台”还是“应用”? 对此,诉讼中存在不同的观点。

奇虎在应用层面界定QQ,认为QQ是一款“即时通讯软件”。其在一审中指出:艾瑞咨询

《中国即时通讯行业发展报告》显示腾讯公司的市场份额达76.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以

下简称CNNIC)《2009年中国即时通讯用户调研报告》显示腾讯公司QQ软件的渗透率高达

97%;并在二审中进一步申明“‘互联网应用平台’与本案的相关商品市场无关。”而腾讯公司则

在平台层面界定QQ,认为QQ软件是一款综合性平台产品,除承载腾讯公司的即时通讯服务

外,还承载腾讯公司的增值服务和广告服务,而互联网应用平台的经营者包括奇虎公司(互联

网安全平台)、腾讯公司(即时通讯平台)及业内其他互联网企业,比如百度(搜索平台)、新浪

(新闻门户平台、微博平台)等。所以本案相关市场范围远大于奇虎公司界定的即时通讯软件

及服务市场。奇虎公司和腾讯公司的主张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二者明显各自只关注了

QQ软件的一个层面。

事实上,QQ具有“平台”和“应用”的双重属性。在“平台”层面上,QQ通过技术接口具

有一定的搭载功能,将即时通信广告、咨询、游戏、微博、电邮等功能结合在一起,使得各种

服务之间通过共同的接口可以相互整合、交叉使用,从而增强了 QQ在平台竞争中的综合

实力,也增加了用户的“消费者粘性”。CNNIC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2%的用户通过即时

通讯服务软件会登录其他服务。另一方面,在QQ平台所搭建的“八音盒”组合中,“即时通

讯”也是QQ本身所具有的一种应用功能,这使得QQ软件本身与通过QQ连接而登陆的其

他应用服务区分开来。

有很多人都认识到了QQ的双重属性。奇虎公司CEO周鸿祎指出互联网平台可以是即

时通讯,可以是搜索,可以是安全(软件)。腾讯一审的专家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

中心秘书长姜奇平明确区分了平台与应用,认可QQ即时通讯产品具有平台和应用的双重属

性。其认为QQ即时通讯产品不构成垄断的原因之一是,即使平台市场超过50%,但只要存

在应用市场的竞争,就不应当认为是垄断。〔42〕法院也认为,互联网行业发展至今,选择何种

免费产品或服务吸引用户只是搭建平台的手段不同,但竞争的实质就是互联网企业相互之间

在各自的应用平台上开展增值服务和广告业务的竞争。法院指出这正是案件双方虽然各自经

营即时通讯和安全杀毒产品,却会爆发3Q大战的真正原因所在。

在本案中,诉讼双方对QQ的属性主张均是单一的,而法院认可了作为即时通讯软件的

QQ所具有的平台属性,即认可了QQ的双重属性。但是,在进行相关市场分析时,两审法院

都没有进一步在综合属性的基础上进行分析,而是遵循奇虎公司和腾讯公司各自对于QQ产

品属性的主张,将QQ的平台属性和应用属性割裂开来:在平台层面,一审法院认为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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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见姜奇平:“互联网时代的新竞争关系”,2012年12月6日在第二届“网规与中国互联网治理学

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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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软件平台与即时通讯平台之间存在紧密的替代关系;二审法院更是明确指出“在本案相关

市场界定阶段将不主要考虑互联网平台竞争的特性”。在应用层面,QQ被认为是一款“综合

性即时通讯软件”。两审法院根据商品的特性、可获取性、功能用途、供给替代等方面,将QQ
作为一项单纯的通讯应用软件来与其他具有通讯功能的产品进行区分。

从平台的技术维度和产品维度看,QQ所具有的“平台”和“应用”的双重属性是紧密结合

在一起的,QQ是一款搭载平台技术接口的即时通讯软件。它与搭载在平台接口之上的其他

应用程序是不同的,也不同于单纯的只具有即时通讯功能而不搭载其他应用程序的非平台即

时通讯工具。因此,在根据产品功能进行替代分析时,仅仅只考虑即时通讯应用功能,而忽略

平台接口功能是不够的,而由此进行的相关产品市场显然是过于宽泛了,即在判定相关市场时

应当排除独立的即时通讯软件,以及搭载在其他平台上即时通讯应用软件。

(二)SSNIP方法的适用

关于是否可以采用SSNIP(假定垄断者测试)分析方法,奇虎公司的专家辅助人RBB公司

出具《关于奇虎360与腾讯反垄断纠纷的经济分析报告》认为,即时通讯产品的竞争主要不在

于价格竞争,由于质量和隐性价格很难估算准确,因此定量的假定垄断者测试不是用来确定本

案的相关产品市场的有效方法。在缺乏完美数据的实际情况下,建议就即时通讯产品和其他

通讯产品的需求替代性做定性的分析,以评估其他产品的替代性是否可能足以防止一个假设

垄断者实行单方面削减质量的水平。

一审法院认可了SSNIP方法的适用,认为如果对QQ用户进行全员收费,将导致81.71%
的用户流失,转而使用市场上其他免费即时通讯产品和服务。用户对即时通信产品及服务具

有很高的价格敏感度。二审法院则否定了该方法的适用,其理由凸显了平台竞争的特点及其

对反垄断规制的影响:

首先,SSNIP是一种价格测试法,平台竞争的主要方式不在于价格竞争,而在于质量、服

务、创新、消费者体验等非价格竞争;采用数量不大但有意义且并非短暂的价格上涨(SSNIP)

的方法则存在较大困难。学界提出的替代性方式是,看一个产品性能的变化能否导致其被其

他的产品替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即使产品给予两个相互排斥的技术也应该被界定成一

个相关产品市场。可以以产品关键性能的25%为标准,即当产品性能降低25%时消费者是否

会选择其他产品或者新产品性能提高25%时能否吸引到足够多的消费者。〔43〕

其次,SSNIP的原意是“SmallbutSignificantNot-transitoryIncreaseinPrice”,即通过

“数额不大但很重要且非临时性的涨价”来确定产品之间的可替代性。“数额不大但很重要且

的涨价”主要指5%-10%的涨价。如果将价格从零提升到一个较小的正价格,则相当于价格

增长幅度的无限增大,并非是“数额不大”的涨价,而属于“显著提价”。〔44〕这与SSNIP方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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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参见张小强:《网络经济的反垄断法法规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118。
此观点亦可参见王先林,见前注〔30〕,页336。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用的基本要求是不同的。

第三,QQ收费将导致平台免费经营模式的崩溃,“价格由免费转变为收费也意味着商品

特性和经营模式的重大变化,即由免费商品转变为收费商品,由间接盈利模式转变为直接盈利

模式……如果采取基于相对价格上涨的假定垄断者测试,很可能将不具有替代关系的商品纳

入相关市场中,导致相关市场界定过宽。”

(三)腾讯市场力量的评估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为腾讯不具有市场支配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二审法院依据

用户的有效使用时间、使用频度、活跃用户数等指标,计算出腾讯无论在个人电脑端还是在移

动端即时通讯服务市场的市场份额均超过80%。但是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第18条规定的其

他评估市场支配地位的要素,二审法院根据我国大陆地区即时通信领域的竞争状况,腾讯控制

商品价格、数量和其他交易条件的能力、腾讯的财力和技术条件、其他经营者对腾讯在交易上

的依赖程度以及相关市场进入难度等方面判定腾讯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本文认为法院低估

了腾讯的市场力量,主要依据有两个:

其一,根据平台理论,QQ具有“平台”和“应用”的双重属性。奇虎公司和法院不仅在

界定产品市场时未考虑 QQ的平台属性,在评估腾讯市场力量时也并未考虑腾讯的平台

属性。奇虎公司主要通过用户数量、社交圈角度主张客户粘性,法院也从同样的角度反

驳了奇虎公司主张,认为存在对 QQ的充分替代,用户对 QQ软件不具有依赖性,以及腾

讯不具有控制交易条件的能力。但如果考虑到 QQ的平台属性,用户对 QQ则更具依赖

性:除了即时通讯功能本身,QQ平台所承载的其他补足功能,如游戏、空间、相册、杀毒软

件等应用软件都增加用户对 QQ的依赖性。当 QQ要求用户“二选一”时,其凭借的并不

仅仅是即时通讯应用的力量,而是依赖于通过平台接口连接起来的整个平台整体产品。

因为在拒绝交易的情况下,拒绝进入 QQ平台接口,除了无法使用即时通讯功能之外,同

时也阻碍了用户使用搭载于平台上的其他功能。

其二,从实证的角度看,腾讯QQ具有控制用户交易条件的能力。在3Q之争中,腾讯的

“二选一”政策仅持续一天即被禁止。如果政府未出面干预,腾讯“二选一”政策能否排斥360
杀毒软件? 自3Q事件以来,笔者在课堂上针对约300名高校学生进行了实证调查,约70%的

学生表示在腾讯的压力下会选择放弃360,而保有QQ;少量学生出于激愤表示不再使用QQ。

(四)搭售

两审法院均认为腾讯推出“QQ管家”不构成反垄断法所禁止的搭售,其原因在于腾讯在

即时通讯市场上的市场力量并未延伸到杀毒软件市场,打包安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搭售行为

的强制性并不明显。

即使是在传统经济中,搭售也具有节约交易成本、保证产品质量等促进经济效率的一面,

而在平台竞争模式下,经营者提供“一揽子”产品和服务,乃是一种普遍策略。有时候,搭卖品

与结卖品多是知识型产品,都需要投入巨大的研发力量,因为二者的互补性,在研发时考虑将

·772·

互联网平台竞争与反垄断规制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n/



二者集成在一起能够使二者组成的系统性能更优。〔45〕如果结卖品、搭卖品是免费的,也不限

制消费者的选择权,便不容易引起消费者的反感,也不涉及到价格歧视或者变动。

在平台经营中,当经营者通过杠杆形成的网络效应构成搭卖品市场进入障碍、限制竞争者

网络效应时,搭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受到了挑战。同样是微软案,欧洲初审法院2007年确

认欧共体委员会关于微软滥用其在视窗操作系统市场上的支配地位,通过捆绑销售排挤竞争

对手的指控是正确的。〔46〕委员会认为,通过多媒体播放器与视窗的捆绑,微软将视窗作为分

销渠道来确保其在多媒体播放器市场的重要竞争优势,这具有反竞争的性质,因为捆绑有利于

树立一个保护微软多媒体播放器的市场进入障碍。这种障碍使得竞争者的产品难以进入市

场,挫伤了多媒体播放器厂商人力和资金投资的积极性,减少了来自这些厂商的有效竞争,最

终扰乱了正常的竞争程序。〔47〕

(五)平台商战与消费者保护

两审法院均认可了腾讯“产品不兼容”的行为具有正当性。一审法院指出,腾讯单方

面采取“二选一”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但超出了必要的限度;二审法院则进一步强化了

“不兼容”行为的正当性,指出没有证据表明腾讯“不兼容”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排除竞争,

“不兼容”行为在后果上对竞争没有显著影响,对消费者利益没有重大影响。对于该行为

的负面性,二审法院仅指出“对用户造成了不便”,“不意味着上诉人实施‘产品不兼容’行

为无可指责”。

对于更替频繁的互联网竞争,法院没有必要不适当地“创造一个更亲切、更温和的商业环

境”。〔48〕反垄断法保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但其终极目标乃是是增进消费者福利。〔49〕这一

目标并未在3Q诉讼中得到充体现。事实上,3Q之争中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如何保护用

户的利益。在事件中,奇虎和腾讯对用户的争夺,都是建立在损害用户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奇

虎公司首先使用了“隐私”这样一个概念,引导用户对“隐私”这一概念建立了某种感性的认识,

并倾向于认为该类隐私文件的泄露会造成巨大的潜在危害,并使用不当的描述夸大了该种行

为的危害,以误导公众的宣传方式推广自身的产品,并意图通过占领道德高峰的方式获得市场

的认同和占有率;〔50〕而腾讯则为了自保,阻止用户在“谣言”下流失,拒绝与奇虎兼容,逼迫用

户二选一。作为竞争者相互竞争结果的接受一方———用户———的利益则在双方的对抗中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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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46〕

〔47〕

〔48〕

〔4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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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品,无论是工信部的干预,还是法院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诉讼,腾讯和奇虎双方都没

有因为共同损害了用户而付出相应的代价。如果反垄断法无法让竞争者对损害消费者的行为

付出代价,那么践踏消费者福利,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方式就会成为平台竞争中的常用手段。

3Q事件后新出台的一些管制性规范,十分关注保护互联网用户。如《规范互联网信息服

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将绝大多数条文用于平衡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用户之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对互联网信息服务者施加了更多的强制性义务。这在互联网信息服务管制领域顺应了

3Q事件以来人们对于互联网市场规范的呼吁。不过,信息服务提供者只是互联网经营者的一

个部分,对于更多的网络经营者的行为,我国竞争法和互联网管制仍然需要在立法、执法和司

法中开展更多的工作,以顺应我国互联网市场的发展。同样,对于以直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手

段而展开的攻击和反击,在司法诉讼中,即使不能给予直接的救济,法院也应该充分确认该类

行为的负面性。

五、结 语

奇虎对腾讯的反垄断诉讼被称为是“国内互联网反垄断第一案”。奇虎和腾讯产生的摩擦

和争斗,是现代互联网平台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缩影。腾讯赢得了诉讼层面的胜利,法院

的裁断和推理也极为专业,但从平台的构建和运行角度看,仍然具有进一步商榷和推敲的余

地。本文勾画了一个立体的互联网应用“平台”模式,探讨了“平台”不同维度对互联网竞争的

影响。从平台竞争的角度进行观察,本文赞同二审法院对运用SSNIP分析相关市场的态度,

也认同法院对于“搭售”问题的分析。但是,对于QQ产品性质和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腾讯的

市场力量的评估,以及如何在平台商战中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问题,值得我们在反垄断执法中进

一步探讨和研究。

Abstract:PlatformcompetitionisthemainformintheInternetfields.Internetapplicationplatform

linksdeferentcustomer̓sterminalsandcomplementproductstogetherbytechnicalinterface.Internet

companiestakeprofitbycross-subsidiesbetweenthosecustomergroupsandproducts.Internetcompanies

arecompetingeachotherinthelevelsofplatforminterface,applicationorboth.The3QWarisatypical

platformcompetition.Itisimportanttoanalyze3Q Warfromtheviewofplatformcompetition.We

shoulddeeplydiscusshowtodefinetherelevantmarket,howtoestimatethemarketpowerofTencent,

andhowtoprotecttheinterestsofconsumersintheplatformwar,

KeyWords:InternetPlatform;Competition;3Q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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